


國立屏東大學應用日語學系 

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
開會時間：106 年 3 月 15 日（三）中午 12 點 10 分 

開會地點：本校屏商校區行政大樓 4 樓會議室 

主席：傅玉香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王玉櫻 

出（列）席人員：（如簽到單） 

壹、宣讀上次（105年 12月 7日）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：准予備查 

案由 決議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

提案一：討論本學系

課程規劃。 

1、刪除下列 6門課

程：日語口語訓練

(一)2學分、日語口語

訓練(二)2學分、服務

業日語(一)2學分、服

務業日語(二)2學

分、日本文學概論 2 

學分、日語語言學

概論 2學分。 

2、更改課程名稱：導

覽解說日語改為導覽

解說日語(二) 2學分。 

3、新增下列 6 門選修

課程：導覽解說日語

(一)2 學分/三上、學

期實習(一)9 學分/四

上、學期實習(二)9學

分/四下、企劃與簡報

實務 3學分/四下、專

題製作(一) 2學分/三

下、專題製作(二) 2

學分/四上。 

4、下列 2 門課程更改

開課年級:日語交涉與

談判實務(一)(二)改

應用日語學系 依決議執行 



至大四開設、日本名著

賞析(一)(二)改至大

三開設。 

5、通過後適用於 104

學年度(含)以後入學

者。 

貳、主席報告： 

     無。 

參、提案討論： 

提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傅玉香 

案由：本學系 106學年度課程規劃，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1、依據人文社會學院 106 年 3 月 7 日系所主管會議決議，人文社會學院  

   各系新增院必修課程「屏東學概論」。 

2、本學系必修由 56 學分增為 58 學分，選修由 44 學分降為 42 學分（含     

   自由或跨系、校選修 11 學分）。 

決 議： 
1、本學系「屏東學概論」中負責課程名稱訂為「日治時期屏東文化」。 
2、照案通過，續送系務會議。 

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伍、散會：同日 12:30 結束。 


